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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政办发〔2018〕 号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对政协盈江县十五届第二次全会

第128号提案的答复

委员：

你提出的“关于规范乡镇为民服务中心运行的建议  ”已交我办研究办理，接到提案后，县政府办公室高度重视，及时召开班子会专题研究如何规范乡镇为民服务中心运行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全县13个乡镇建立了为民服务中心，103个村（居）委会建立了为民服务站，1152个村民小组设立了代办员，有代办员1270人，进驻行政许可事项22项，进驻公共服务事项256项，进驻窗口工作人员144人。目前，还有3个乡镇没有建立为民服务中心，103个村都已挂牌，还有59个村委会没有建立标准的为民服务站。但在实际运行中，还存有不少困难，缺乏自上而下的运行管理模式、场地受限、人员紧缺、经费保障不足等原因功能发挥不足，服务功能和服务质量受到严重制约。
二、办理情况

按照“为民、高效、廉洁、规范”的要求，紧扣服务群众这一核心，整合职能，整合资源，整合人员，积极推进为民服务体系标准化建设进程，以县政务服务中心为龙头、乡镇便民服务中心为主体、村级为民服务站为基础的职能清晰、上下联动、运转有序、机制完善、保障有力的政务服务体系，力争做到全县乡镇为民服务中心模式统一，具体做到“十个统一”和“六个强化”，并以点带面，推进政务服务的规范化、高效化。进一步规范乡镇为民服务中心日常工作、办理事项、服务流程等，力争做到乡镇为民服务中心模式统一。加大资金投入加快县、乡、村三级联动的综合服务平台建设，加大对村、组，代办员的培训工作，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。

最后，感谢   委员对政务服务的关心，今后望   委员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为民服务体系建设发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5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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